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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無障礙相關法規立法沿革 
適用範圍 階段 規定 處理方式 

新建或增
建建築物 
 

規劃
設計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無障礙建築專章 

身權法第57條 
新建公共建築物未符合規定者，
不得核發建築執照。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執照
核發 

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
施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
示事項表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
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完工
使用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
業原則 

既有公共
建築物 
(8類20組) 

身權法第88條 
令其改善；未改善依第88條規定
處分處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
責人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
改善完成為止；必要時，得停止
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拆除。  

既有
改善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
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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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建築專章
簡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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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建築專章
簡介沿革 

107年3月15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70803214 號令修正發布第 
167、167-1、167-3～167-7、170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重點： 

一、修正建築物因單層樓地板面積過小設置無障礙設施不易者，
明定以單棟進行檢討(修正條文第167條) 

二、增訂無障礙客房應有無障礙通路通達 (修正條文第167條之1) 

三、修正無障礙廁所設置之規定(修正條文第167條之3)。 

四、修正無障礙浴室設置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167條之4) 

五、修正輪椅觀眾席位設置數量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167條之5) 

六、修正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客房設置數量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167條之6及第167條之7） 

七、修正公共建築物之用語與適用範圍 7 

7 



（第一項）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

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自102.1.1起，不分使用用途，

應依無障礙建築物專章規定設

置無障礙設施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104.1 
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如肢體障礙、
視障、 聽障等，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
者。另因暫時性原因導致行動受限者，如孕婦及骨
折病患等，為「暫時性行動不便者」。 

（第一款）獨棟或連棟建築物，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
第二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者。 

住宅單位： 
指含有一個以上相
連之居室及非居室，
有烹調及衛生設備，
專供一個家庭使用
之建築物，並有單
獨出入之通路，不
需經過他人住宅而
可自由進出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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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
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 

（第三款）除公共建築物外，建築
基地面積未達150平方
公尺或每棟每層樓地板
面積均未達100平方公
尺。  

身權法第57條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

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

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 
 
  建築物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170條所列之建築物使用用
途以外者，始得｢不在此限｣ 

102年1月1日以後新建之建築物，每棟
每層（含地下層）樓地板面積均未達
100平方公尺者，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
置無障礙通路。 

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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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法第57條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

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惟未明定公共建築物範疇。 

 為利執行上開規定，爰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列舉 

｢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內政部99.3.3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令修正發布，自99.4.1生效。 

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
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範圍如下：… 

公有建築物— 
建築法第6條：本法所稱公有建築物，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自治

團體及具有紀念 性之建築物。 

非屬第170條所列之建築物使用用途---非 ｢公共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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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前項各款之建築物  地面層  ，仍應設
置無障礙通路。  

（第四項）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依規範第2章 無障礙通路規定辦理 

（第三項）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
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
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
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
部之規定。 

立法說明：考量建築物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
困難，爰於第三項明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或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例：臺北市都市發展局105年11月16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4993901號令 

「臺北市建築物得免設置無障礙停車位認定原則」   
因地、因案制宜 

第1條第8款 基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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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出入口 及 具無障礙設施  之廁所盥洗室、浴室、客房、昇降設備、停車

空間及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9款： 
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居室 。門廳、走廊、樓梯間、衣

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但旅館、住宅、集合
住宅、寄宿舍等建 築物其衣帽間與儲藏室面積之合計以不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八分之一
為原則。    如非屬『居室』  則非屬應設有檢討無障礙通路通達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202.1 
組成：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符合本規範規定之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室外通路、室內通

路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昇降設備、輪椅昇降台等。  

內政部營建署102年11月15日營署建管字第1020071378號函 

……故102年1月1日以後新建或增建工廠類建築物，除有第167條第1項第1 、 2 、 3款
情形之一者外，若二層樓以上設有居室出入口或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

停車空間者，應依上開規定檢討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     ∴不論使用用途，皆相同   

與第55條：｢昇降機之設置依下列規定： 一、六層以上之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
座以上之昇降機通達避難層。……｣規定有別。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or設有無障礙小便器之一般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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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專章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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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置之   直通樓梯，至少應有一座為無障礙樓梯。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9款： 
直通樓梯：建築物地面以上或以下任一樓層可直接通達避難層或地面之樓梯（包括坡

道）。    

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3章樓梯規定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106年4月27日營署建管字第1061006230號函 

……有關「無障礙樓梯」法定之梯寬，查本編第33條、第98條已有明定。至其「出入
口」之門寬一節，查本編第90條、第90條之1、第91條、第97條等已明定相關規定，
應依上開規定檢討。 

第33條：｢建築物樓梯及平臺之寬度、梯級之尺寸，應依下列規定：…｣ 
第98條：｢直通樓梯每一座之寬度依本編第33條規定，且其總寬度不得小於左列規定：…｣ 
第90條：｢ …二、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不得小於1.2公尺，高度不得小於

1.8公尺。｣ 
第90條之1：｢建築物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除依前條規定者外，應依左列規定：…｣ 
第91條： ｢避難層以外之樓層，通達供避難使用之走廊或直通樓梯間，其出入口依左列規定：…｣ 
第97條： ｢安全梯之構造，依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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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建築物依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37條應裝設衛生設備者，除使用
類組為H-2 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外，每幢建築物無障礙廁所盥洗
室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且服務範圍不得大於三樓層： 

修正說明：考量行動不便者使用廁所盥洗室之可及性與便利性。 
檢討重點： 

依建築設備編第37條應裝設衛生設備者      應檢討設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依建築設備編第37條無須裝設衛生設備者    無須檢討設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設置數量及服務範圍須同時滿足。 
 總樓層數 ≦3---至少1處 
 總樓層數 >3—每+3層&FA>500M2    ＋3層範圍內設置1處 

(面積未達500或樓層數增加未達3----免增設) 
 所有樓層----合併檢討(由上往下檢討or由下往上檢討---皆可) 

建築物規模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

（處） 
設置處所 

建築物總樓層數在三層以下者 一 任一樓層 

建築物總樓層數超過三層，超過部分每增加
三層且有一層以上之樓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
方公尺者 

加設一處 
每增加三層之範
圍內設置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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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37條建築物種類第七類及第八類，其設置
之大便器數量在十個以下者，應設置一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超過十個者，超過部分每增加十個，應增加一處。 

建築物種類 大便器 

七 

戲院 
演藝場 
集會堂 
電影院 
歌廳 

總人數 男 女 

1-100 1 5 

101-200 2 10 

201-300 3 15 

301-400 4 20 
超過400人時，以人數男女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100人男用增加1個，每增加女子20人女用增加1個 

八 
車站 
航空站 
候船室 

總人數 男 女 

1-50 1 5 

51-100 2 10 

101-200 3 15 

201-300 4 20 

301-400 1 5 

超過400人時，以人數男女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100人男用增加一個，每增加女子20人女用增加1個 

說明： 
一、本表所列使用人數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 
（五）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按固定席位數計算；未設固定席位者，按觀眾席面積每平方公尺1.2人計算

。 
（六）車站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0.4人計算，航空站、候船室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0.2人計算

；或得依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車站、航空站、候船室使用人數（以每日總運量X0.2）計算之。 
（八）本表所列建築物人數計算以男女各占一半計算。但辦公廳、其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工廠、倉庫、戲院、演藝場、

集會堂、電影院、歌廳、車站及航空站，得依實際男女人數之比例調整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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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建築物種類第七類及第八類，其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大便器數量（個）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數量（處） 

19以下 1 

20至29 2 

30至39 3 

40至49 4 

50至59 5 

60至69 6 

70至79 7 

80至89 8 

90至99 9 

100至109 10 

超過109個大便器者，超過部分每增加10個，應增加1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不足10個，
以10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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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有共用浴室者，每幢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處   無障礙浴室  。  

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6章浴室規定辦理  

修正說明： 

 部分建築物所設浴室僅係供特定人使用且非屬開放性質（如值勤室……等），未有設
置無障礙浴室之需求。至提供予公眾、不特定人使用之浴室，仍應考量無障礙浴室
設置。 

 為利實務執行之明確，參照第295條、第297條「共用浴室」之用語，修正為建築物
設有共用浴室者，始應進行建築物無障礙浴室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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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有固定座椅席位者，其輪椅觀眾席位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固定座椅

席位數量 

（個） 

50 以

下 

51-

150 

150-

250 

251-

350 

351-

450 

451-

550 

551-

700 

701-

850 

851-

1000 

1001-

1250 

1251-

1500 

1501-

1750 

1751-

2000 

超過 200 個固定

座椅席位者，超過

部分每增加 500

個 固 定 座 椅 席

位，應增加 1 個輪

椅觀眾席位。 

輪椅觀眾

席位數量 

（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702.3多廳式之場所，其輪椅觀眾席位數量，應依各廳觀眾席位之固定坐椅席位數分

別計算。 
 702.4輪椅觀眾席位得設於觀眾席不同位置、區域及樓層，以增加 多方位的較佳視野

角度。 
 702.5座椅彈性運用：輪椅觀眾席位可考量安裝可拆卸之座椅，如未有輪椅使 用者使
用時，得安裝座椅。 

 704.3 視線：輪椅觀眾席位的視線不得受阻礙應和其他區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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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建築物依法設有停車空間者，除使用類組為H-2組住宅或集合住宅
外，其無障礙停車位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第二項﹚建築物使用類組為H-2 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其無障礙停車位數量
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
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技規…..僅有汽車停車空間檢討，未要求機車停車位 

使用類組 
停車空間總數
量（輛） 

無障礙停車
位數量（輛） 

使用類組 
停車空間總
數量（輛） 

無障礙停車
位數量（輛） 

非屬H2 類 
住宅或集合

住宅 

1-50 1 

屬H2 類住宅
或集合住宅 

1-50 1 
51-100 2 51-150 2 

101-150 3 151-250 3 
151-200 4 251-350 4 
201-250 5 351-450 5 
251-300 6 451-550 6 

設計：依規範第８章停車空間規定辦理  

例舉：      如法定停車空間=0，則無需檢討無障礙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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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技術規則無障礙專章簡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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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B-4組者，其無障礙客房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客房總數量（間） 無障礙客房數量（間） 

16至100 1 

101至200 2 

201至300 3 

301至400 4 

401至500 5 

501至600 6 

超過600間客房者，超過部分每增加100間，應增加1間無障礙客房；不足100間，以100間
計。 

修正說明： 

 因實務執行易衍生爭議，為利執行，以表列方式無障礙客房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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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
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該法並未明定公共建築
物範疇，為利執行上開規定，序文｢既有公共建築物｣修正為｢公共建築物｣。 

二、經地方政府實際清查發現，部分飲酒店營業樓地板面積尚不足三百平方公尺，要求改善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
基於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改善採「可及可用」方式，且以必要項目為主要推動原則，爰將B-3類之飲酒
店，修正為限於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
酒屋）為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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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細部設計、規格規定） 

時間 內容 

97.04.10 訂定總則、無障礙通路、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
停車空間、無障礙標誌、無障礙客房等10章及參考附錄（附錄１基本尺寸、附錄
２其他設施、附錄３設施設計指引）等設計規定 

97.12.19 修正無障礙通路（坡道扶手）、樓梯（樓梯設計、扶手與欄杆、警示設施）、昇
降設備（昇降機出入平台（停靠處）、昇降機廂）廁所盥洗室（廁所、馬桶及扶
手）等設計規定 

101.11.16 修正用語定義、無障礙通路（通則、適用範圍、出入口、扶手）、樓梯（樓梯設
計、梯級、扶手與欄杆、警示設施、戶外平台階梯）、昇降設備（適用範圍、一
般規定、引導標誌、昇降機出入平台（停靠處）、昇降機門、昇降機廂）廁所盥
洗室（廁所、馬桶及扶手、小便器、洗面盆）、浴室（通則）、輪椅觀眾席位
（通則）停車空間（引導標誌、汽車停車位、無障礙客房）參考附錄（附錄１基
本尺寸、附錄２其他設施、附錄３設施設計指引）等設計規定 

103.12.01 考量無障礙ATM設置，附錄2「其他設施」新增「A206 金融機構之自動化服務設
備」13點）及圖例1張（於A204-1.9.1新增1張） 

108.01.04 台內營字第1070820550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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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修正總說明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於九十七年四月十日訂定，經歷三次修正。依照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及兒童權利公約之權益保障，並參照通用設計理念之「識別
資訊」、「節省體力」、「空間尺寸可及性與易使用性」等原則，維護行動不便
者與身心障礙兒童遊戲之機會，促進行動不便者自立及發展，因應使用需求，以
達公平使用參與社會之機會，配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與相關法規規定並參酌國際
間相關規定，爰修正本規範，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已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九日公布總號15830-1行動不便者用
動力操作升降平台－安全、尺度及功能性操作之規則－第1部垂直升降平台
，修正無障礙通路之組成與高差並刪除參考附錄輪椅升降台規定。（修正規
定第202.1點及第202.2點） 

二、無障礙通路與無障礙設施所在之地面首要設置考量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通行，
爰明示通路地面之設置應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修正規定第202.3點、
第206.2.4點、第502.2點及第702.1點） 

三、為利行動不便者使用，參照室內通路走廊迴轉空間，增訂室外通路迴轉空間
之規定，並增訂室外通路、室內通路應設置防護設施。（修正規定第
203.2.8點、第203.3點及第204.3點） 

四、因門扇設置種類繁多恐掛一漏萬，爰修正圖例，僅明定門把與側邊之操作空
間，並刪除感應裝置之感應範圍，回歸裝置之設定，並增列門防止夾手及自
動開關、門鎖之設置規定。（修正規定第205.2.4點及第205.4.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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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修正總說明 
五、維護行動不便者之使用安全，防護設施之種類可配合建築物使用需求與規劃

進行整體設計，爰修正｢護欄｣為｢防護設施｣，以增加建築設計之彈性。（修
正規定第206.4.2點） 

六、為便於行動不便者使用，修正扶手與壁面保留之間隔不得小於五公分。（修
正規定第207.3.2點） 

七、使用拐杖之行動不便者於上下樓梯時會利用單側扶手進行輔助，防護緣設置
效益較低，爰予以刪除。（修正規定第303.4點） 

八、刪除昇降機門感應裝置之感應範圍規定，回歸裝置之設定，並將電梯關門時
間修正為十秒，減少夾傷意外事件發生機會。（修正規定第405.1點、第
405.2點） 

九、增訂廁所盥洗室電燈設置高度，以方便行動不便者進入時使用，明定迴轉空
間邊緣二十公分範圍內，如符合膝蓋淨容納空間規定者，得納入迴轉空間計
算。（修正規定第502.4點） 

十、修正各項無障礙設施設置可供跌倒後使用求助鈴之位置。 

十一、為考量如廁時之隱私，增訂小便器間應裝設隔板，並刪除一般小便器尺寸
標示，及增訂標註一般小便器與無障礙小便器以示區別。（修正規定第
506.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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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修正總說明 
十二、增訂得免於洗面盆兩側及前方設置環繞洗面盆扶手之例外條件，並修正圖

例。（修正規定第507.6點） 

十三、修正浴缸長度以內側計算不得大於一百三十五公分，刪除浴缸內兩側接近
上緣處設置扶手之規定，並分就側向牆壁扶手與出水側對向牆壁扶手明定
相關規定，以利執行，減少爭議。（修正規定第604.3點） 

十四、考量於沐浴時易發生身體不適或需要協助之情況，明定以浴缸或淋浴間方
式提供使用時，應設置求救鈴。（修正規定第604.5點、第604.5.1點、第
604.5.2點） 

十五、有關輪椅觀眾席位設置數量，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七
條之五已有明定，刪除本規範輪椅觀眾席位數量規定，並明定座位地面如
有高低差且無適當阻隔者，應設置防護設施，以確保使用安全性。 

十六、參考本規範體例，將無障礙客房衛浴設備空間求助鈴之位置與連接裝置分
列。（修正規定第1003.6點、第1003.6.1點及第1003.6.2點） 

十七、增訂無障礙機械遊樂設施、照護床、人工肛門污物盆等設備之標準，以供
依循。（修正規定附錄一、附錄二、附錄三及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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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已於104年9月9日公布總號15830-1行動
不便者用動力操作升降平台－安全、尺度及功能性操作之規
則－第1部垂直升降平台，修正無障礙通路之組成高差並刪
除參考附錄輪椅升降台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02.1組成：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一個或
多個設施組成，包括室外通路、室內
通路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昇
降設備、升降平台等。 

202.1組成：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符合本
規範規定之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室
外通路、室內通路走廊、出入口、坡
道、扶手、昇降設備、輪椅昇降台等
。 

108.01.0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修正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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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通路與無障礙設施所在之地面首要設置考量為便利行動
不便者通行，爰明示通路地面之設置應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02.3地面：通路地面應平整、防滑且易
於通行。 

202.3地面：通路地面應平整、堅固、防
滑。 

206.2.4坡道地面：坡道地面應平整、防
滑且易於通行。 

206.2.4地面：坡道地面應平整（不得設
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輪椅行進之舖面
）、堅固、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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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生效規定 現行條文 

203.2.5室外通路開口：室外通路寬度130公分
範圍內，儘量不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
口，如需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應
至少有一方向開口不得大於1.3公分（如
圖203.2.5）。 

 
 
 
 
 
 
 

圖203.2.5 

203.2.5開口：通路130公分範圍內，應儘量不設
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如需設置，其
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行進之方向
，開口不得大於1.3公分（圖203.2.5）
。 

  
  
  
  
  
  
  

   圖203.2.5 

溝蓋開口過大，易造成輪椅前輪或白杖陷入，及一般
女性高跟鞋陷入，造成行進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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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行動不便者使用，參照室內通路走廊迴轉空間，增訂 室
外通路迴轉空間之規定，並增訂室外通路、室內通路應設置
防護設施。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03.2.8室外通路迴轉空間：寬度小於
150公分之通路，每隔60公尺、
通路盡頭或距盡頭350公分以內
，應設置直徑150公分以上之迴
轉空間。但適用本規範202.4者
，其迴轉空間直徑不得小於120
公分。 

(本點新增) 

203.3室外通路防護設施 (本點新增) 
 

204.3室內通路走廊防護設施 (本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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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生效規定 

204.3.1室內通路走廊邊緣防護：室內通路走廊與鄰近地板面高差超過20公分者，未鄰牆壁側應
設置高度5公分以上之邊緣防護（如圖204.3.1）。 

204.3.2室內通路走廊防護設施：室內通路走廊與鄰近地板面高差超過75公分者，未鄰牆壁側應
設置高度110公分以上之防護設施；室內通路走廊位於地面層10層以上者，防護設施高
度不得小於120公分（如圖204.3.2）。 

圖204.3.1 圖204.3.1 

重點：達到防護的作用，型式配合建築物整體環境規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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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已於104年9月9日公布總號15830-1行動
不便者用動力操作升降平台－安全、尺度及功能性操作之規
則－第1部垂直升降平台，修正無障礙通路之組成高差並刪
除參考附錄輪椅升降台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02.1組成：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一個或
多個設施組成，包括室外通路、室內
通路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昇
降設備、升降平台等。 

202.1組成：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符合本
規範規定之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室
外通路、室內通路走廊、出入口、坡
道、扶手、昇降設備、輪椅昇降台等
。 

108.01.0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修正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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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生效規定 現行規定 

 
206.4.1坡道邊緣防護：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超

過20公分者，未鄰牆壁側應設置高度5公
分以上之邊緣防護(如圖206.4.1)。 

 
 
 
 
 
 

 
 
 
 
 
 
 

圖206.4.1 

 
206.4.1坡道邊緣防護：高低差大於20公分者，

未鄰牆壁之一側或兩側應設置不得小於
高度5公分之防護緣，該防護緣在坡道側
不得突出於扶手之垂直投影線外﹙圖
206.4.1.1﹚；或設置與地面淨距離不得
大於5公分之防護桿（板）(圖206.4.1.2)
。 

 
 
 
 
 
 
 
 
 

圖206.4.1.1                     圖206.4.1.2 

修正說明： 
邊緣防護之設置與欄杆扶手無涉，且防護設施設置位置不予限制，以達邊緣防護為目
的，為免誤解及減少執行之爭議，刪除欄杆扶手相關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並修正圖
2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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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門扇設置種類繁多恐掛一漏萬，爰修正圖例， 僅明定門把
與側邊之操作空間，並刪除感應裝置之感應範圍，回歸裝置
之設定，並增列門防止夾手及自動開關、門鎖之設置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05.2.4操作空間：通路走廊與門垂直者，門把側邊之操
作空間不得小於45公分﹙如圖205.2.4.1﹚；通路
走廊與門平行者，門把側邊之操作空間不得小於60
公分﹙如圖205.2.4.2﹚；設有風除室者，應留設直
徑150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如圖205.2.4.3﹚。 

205.2.4操作空間：單扇門側邊應留
設適當之操作空間，其操作
空間因門扇開啟之方式及到
達門之方向不同而異，分別
標示其所需之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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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行動不便者之使用安全，防護設施之種類可配合建築物
使用需求與規劃進行整體設計，爰修正｢護欄｣為｢防護設施｣，

以增加建築設計之彈性。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06.4.2 坡道防護設施：坡道與鄰近地面高差
超過75 公分時，未鄰牆壁側應設置高
度110 公分以上之防護設施；坡道位於
地面層10層以上者，防護設施高度不得
小於120公分（如圖206.4.2）。 

206.4.2護欄：坡道高於鄰近地面75公分時，
未臨牆之一側或兩側應設置高度不得小
於110公分之防護欄；十層以上者，不
得小於120公分（圖206.4.2）。 

圖206.4.2 
圖2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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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行動不便者使用，修正扶手與壁面保留之間隔不得小
於5公分。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07.3.2與壁面距離：扶手如鄰近牆壁，
與壁面保留之間隔不得小於5公分
，且扶手上緣應留設最少45公分之
淨空間(如圖207.3.2)。 

207.3.2與壁面距離：扶手若鄰近牆壁，應與壁
面保留3-5公分之間隔(圖207.3.2)。 

圖207.3.2 圖2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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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設置旋轉樓梯或梯級間無垂直板
之露空式樓梯，以方便拄杖者使用。 
 

 

 

樓梯底版至其直下方地板面淨高未達190公分部份
應設防護設施（可使用格柵、花台或任何可提醒視
覺障礙者之設施） 

108.07.01生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02.1樓梯型式：不得設
置梯級間無垂直板
之露空式樓梯（如
圖302.1）。 
圖302.1 

301.1樓梯形式：不得設
置旋轉式及梯級
間無垂直板之露
空 式 樓 梯 （ 圖
301.1）。 

一、點次調整。 
二、現行規範已於303.1、303.5.2分別明定樓

梯上所有梯級之級高及級深應統一，如樓
梯上所有梯級之級高及級深皆可符合規範
規定，旋轉梯非屬不得設置之型式，爰修
正刪除「旋轉式」並酌作文字修正。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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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拐杖之行動不便者於上下樓梯時會利用單側扶手進行
輔助，防護緣設置效益較低，爰予以刪除。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本點刪除) 303.4防護緣：梯級未鄰接牆壁部份，應設
置高出梯級5公分以上之防護緣﹙圖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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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昇降機門感應裝置之感應範圍規定，回歸裝置之設定，
並將電梯關門時間修正為十秒，減少夾傷意外事件發生機
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405.1昇降機門：應為水平方向開啟，並為自
動開關方式。如門受到物體或人阻礙時
，昇降機門應設有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
啟之裝置。 

405.1昇降機門：昇降機門應水平方向開啟，
並為自動開關方式。如果門受到物體或
人的阻礙時，昇降機門應設有可自動停
止並重新開啟的裝置，此裝置應透過感
應到地板面15∼25公分及50∼75公分處
之障礙物來啟動。 

405.2關門時間：昇降機開門時，昇降機門應
維持完全開啟狀態至少10 秒鐘。 

405.2關門時間：梯廳昇降機到達時，門開啟
至關閉之時間不應少於5秒鐘；若由昇降
機廂內按鈕開門，昇降機門應維持完全
開啟狀態至少5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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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廁所盥洗室電燈設置高度，以方便行動不便者進入時
使用，明定迴轉空間邊緣二十公分範圍內，如符合膝蓋淨
容納空間規定者，得納入迴轉空間計算。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502.4電燈開關：電燈開關設置高度應於距
地板面70公分至100公分範圍內，設
置位置應距柱或牆角30 公分以上。 

(本點新增) 

504.1淨空間：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應設置直徑
150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其迴轉空間
邊緣20公分範圍內，如符合膝蓋淨容
納空間規定者，得納入迴轉空間計算
﹙如圖504.1﹚。 

 
 
 
 
 
 

 

504.1淨空間：廁所盥洗室空間內應設置迴轉
空間，其直徑不得小於150公分﹙圖
504.1﹚。 

圖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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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各項無障礙設施設置可供跌倒後使用求助鈴之位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504.4.1位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2處求助鈴，1處
按鍵中心點在距離馬桶前緣往後15公分、馬桶座墊
上60公分，另設置1處可供跌倒後使用之求助鈴，
按鍵中心距地板面高15公分至25公分範圍內，且
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 (如圖504.4.1)。 

504.4.1位置：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兩處緊急求助鈴
，一處在距離馬桶前緣往後15公分、馬桶座
位上60公分，另在距地板面高35公分範圍內
設置一處可供跌倒後使用之求助鈴，且應明
確標示，易於操控(圖504.4)。 

605.5.1位置：無障礙浴室內設置於浴缸時應設置2處求助
鈴。1處設置於浴缸以外之牆上，按鍵中心點距地
板面90公分至120公分，並連接拉桿至距地板面
15公分至25公分範圍內，可供跌倒時使用。另1
處設置於浴缸側面牆壁，按鍵中心點距浴缸上緣
15公分至30公分處，且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
如圖605.5.1）。 

602.4 求助鈴：ㄧ處距地板面高90-120 公分處；
另距地板面高35公分範圍內設置一處可供
跌倒後使用之求助鈴，且應明確標示，易
於操控。 

606.6.1 求助鈴：浴室內設置淋浴間時應設置2處求救鈴。
1處按鍵中心點設置於距地板面90公分至120 公分
範圍內；另1處按鍵中心點設置於距地板面15公分
至25公分範圍內，可供跌倒時使用，且應明確標
示，易於操控(如圖606.6.1)。 

1005.1位置：應至少設置2處，1處按鍵中心點設置於距地
板面90公分至120公分範圍內；另設置1處可供跌倒
後使用之求助鈴，按鍵中心點距地板面15公分至25
公分範圍內，且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 

1005.1位置：應至少設置兩處，ㄧ處距地板面高
90-120公分處；另一處距地板面35-45公
分，且按鈕應明確標示，易於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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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量如廁時之隱私，增訂小便器間應裝設隔板，並刪除一
般小便器尺寸標示，及增訂標註一般小便器與無障礙小便器
以示區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506.5淨空間：無障礙小便器與其他小便器間
應裝設隔板，且隔板間之淨空間不得小
於小便器中心線左右各50公分（如圖
506.5）。 

506.5空間：設置小便器之淨空間，不得小於
便器中心線左右各50公分(圖506.5)。 

圖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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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得免於洗面盆兩側及前方設置環繞洗面盆扶手之例外條
件，並修正圖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507.6扶手：洗面盆應設置扶手，型式可為環狀扶手或固定
扶手。設置環狀扶手者，扶手上緣應高於洗面盆邊
緣1公分至3公分（如圖507.6.1）。設置固定扶手
者，使用狀態時，扶手上緣高度應與洗面盆上緣齊
平，突出洗面盆邊緣長度為25公分，兩側扶手之內
緣距離為70公分至75公分（如圖507.6.2）。但設
置檯面式洗面盆或設置壁掛式洗面盆已於下方加設
安全支撐者，得免設置扶手（如圖507.6.3）。 

507.6扶手：洗面盆兩側及前方環繞洗面盆
設置扶手，扶手高於洗面盆邊緣1-3
公分，且扶手於洗面盆邊緣水平淨
距離2-4公分（圖507.6）。 

圖507.6.1 圖507.6.2 圖5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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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浴缸長度以內側計算不得大於135公分，刪除浴缸內兩側
接近上緣處設置扶手之規定，並分就側向牆壁扶手與出水側

對向牆壁扶手明定相關規定，以利執行，減少爭議。         

108.7.1生效規定 現行規定 

605.2淨空間：無障礙浴缸前方淨空間長度不
得小於浴缸長度，深度不得小於80公分﹙
如圖605.2﹚。 

603.2位置：浴缸前方之無障礙空間應涵蓋整個
浴缸的長度，前方淨空間寬度不得小於浴
缸寬度，深度為80公分以上﹙圖603.2﹚
。 

605.3浴缸：浴缸內側長度不得大於135 公分(
如圖605.2)；浴缸外側距地板面高度40公
分至45公分(如圖605.3)；浴缸底面應設置
止滑片。 

603.3浴缸：浴缸長度不得大於140公分；浴缸
外側距地面高度45公分、底部應設置止滑
片，且浴缸內兩側接近上緣處，應設置扶
手(圖603.2、圖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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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修正規定 

605.4.1側向牆壁扶手：浴缸側向
牆壁應設置水平扶手及垂直
扶手。水平扶手上緣距浴缸
上緣15公分至20公分，長
度不得小於90公分。垂直扶
手上緣距浴缸底面不得小於
150公分，下緣距水平扶手
上緣不得大於10公分，與浴
缸靠背側外緣之距離為70公
分（如圖605.4.1.1、圖
605.4.1.2）。 

605.4.2出水側對向牆壁扶手：出
水側對向牆壁應設置垂直扶
手，扶手下端距浴缸上緣15
公分至20公分，長度不得小
於90公分，且距離浴缸外側
邊緣不得大於10公分（如圖
605.4.2.1、圖605.4.2.2、
圖605.4.2.3）。出水側未有
對向牆壁者，扶手應設置於
出水側側邊）。 

圖605.4.1.1 

圖605.4.1.2 

圖605.4.2.1 

圖605.4.2.2 

圖605.4.2.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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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生效規定 

606.1適用範圍：設置淋浴間應符合本節
規定。 

606.2迴轉空間：淋浴間內應設置直徑
150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其迴轉
空間邊緣20公分範圍內，如符合膝
蓋淨容納空間規定者，得納入迴轉
空間計算。 

606.3 座椅：淋浴間應提供具扶手及背靠
之沐浴椅，座面高度為40公分至45
公分，並應注意防滑。 

606.4水龍頭操作桿及蓮蓬頭位置：應設
置於距地板面40公分至120公分範
圍內，且應距柱、牆角30公分以上
﹙如圖606.4﹚。 

606.5扶手：應裝設水平及垂直扶手。水
平扶手上緣距地板面75公分至85公
分，長度不得小於120公分；垂直
扶手上緣距地板面不得大於150公
分，下緣距水平扶手上緣不得大於
10公分，垂直扶手與水龍頭之水平
距離不得大於40公分，距離牆角為
30 公分以上 ( 如圖 606.5.1 、圖
606.5.2)。 

圖606.5.1 

平面 

圖606.5.2 
立面 

圖606.4 

 考慮操作空間與
可及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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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生效規定 

605.5.1位置：無障礙浴室內設置於浴缸時應設
置2處求助鈴。1處設置於浴缸以外之
牆上，按鍵中心點距地板面90公分至
120公分，並連接拉桿至距地板面15公
分至25公分範圍內，可供跌倒時使用
。另1處設置於浴缸側面牆壁，按鍵中
心點距浴缸上緣15公分至30公分處，
且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如圖
605.5.1）。 

606.6.1 求助鈴：浴室內設置淋浴間時應設置2
處求救鈴。1處按鍵中心點設置於距地
板面90公分至120 公分範圍內；另1處
按鍵中心點設置於距地板面15公分至
25公分範圍內，可供跌倒時使用，且
應明確標示，易於操控(如圖606.6.1)。 

說明： 
考量於沐浴時易發生身體不
適或需要協助之情況，明定
浴室以淋浴間方式提供使用
時，應於不同高度各設置一
處求救鈴，以提供必要時之
使用。 

說明： 
考量於使用浴缸時易發生身體
不適或需要協助之情況，浴室
以浴缸方式提供使用時，應於
浴缸側面牆壁及浴缸以外空間
之牆壁各設置一處求救鈴，以
提供必要時之使用，並明定相
關設置尺寸規定。 

圖605.5.1 

圖6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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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輪椅觀眾席位設置數量，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167條之5已有明定，刪除本規範輪椅觀眾席位數量規定，
並明定座位地面如有高低差且無適當阻隔者，應設置防護設
施，以確保使用安全性。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704.5防護設施：席位地面有高差且無適當阻
隔者，應設置高度5公分以上之邊緣防護
與高度75公分之防護設施﹙如圖704.5﹚
。 

 
 
 
 
 
 
 

圖704.5 

704.5欄杆：座位前地面有高差者應設置欄杆
，欄杆高度75公分﹙圖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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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無障礙機械遊樂設施、照護床、人工肛門污物盆等設備
之標準，以供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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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305.1 

圖A305.2 
美國德州 摩根的靈感島（Morgans Inspiratio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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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生效參考附錄規定 

A405.11照護床：廁所內如設置照護床，應於側
邊保留協助者操作與輪椅使用者移位空
間，照護床展開後，長度不得小於125
公分，寬度不得小於65公分，高度距地
板面40公分至5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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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日報
http://cdns.com.tw/mobile/news.php?n_id=26&nc_id=232591 

台南市海東國小設置情形 

桃園機場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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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生效參考附錄規定 

A405.12人工肛門污物盆：廁所內如設置
人工肛門污物盆，污物盆上方需設
置冷熱混合水龍頭，污物盆旁側牆
應設2 至3 個掛勾及放置提包之置
物台，設置高度距地板面80 公分
至100 公分處。 

64 

64 



肆、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替代改善及認定原則 

一、立法目的與沿革 

二、公共建築物與應改善無障礙設施(備)項目 

三、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適用標準 

四、分類、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五、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資格與任務 

六、法規協助性規定 

七、自主使用改善原則 

八、支持服務替代原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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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目的與沿革 

名稱 時間 重要修訂內容 

殘障福利法 

69.5.20 
(第22條) 
政府對各項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設置便於殘障者行動之設備。 

79.1.12 

(第23條) 
 增訂新建建築物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 
 增訂舊有公共設備與設施不符前項之規定者，各級政府應編訂年

度預算，逐年改善。但本法公布施行五年後，尚未改善者，應撤
銷其使用執照。 

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 

86.04.18  
(第56條) 
 修正殘障者為身心障礙者 
 增訂要求既有公共建築物強制改善。 

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 

100.6.13 
(第57條) 
修正明定應設置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種類 

認定原則修正沿革： 

 97年5月9日、101年5月25日、101年11月16日、105年12月15日、107年4月20
日辦理5次修正。 

 修正緣起與依據：身權法、建築技術規則相關法規規定內容修正、各界實務推動建
議。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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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15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70803214號令修正發布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 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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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築物與無障礙設施(備)項目 

修正重點說明： 
105.12.15台內營字第1050815170號令修正 

一、本表由第九點移列。 

二、B類商業類B-4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旅館、一般旅館之浴室
由「V」修正為「〇」。 

三、本點附表說明欄無障礙客房設置數量規定修正為表列。 

四、多幢建築物停車空間依法集中留設者，其無障礙設施之停車位
數得依其幢數集中設置之規定移列至第12點改善原則中規定。 

五、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之1已明定：「居室出入
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昇降設備、停車空間
及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爰配合刪除本點附表說明欄
四、「室內通路走廊」指連接各室內無障礙設施之通路走廊。 

107.4.20台內營字第1070805521號令修正 

 配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於107.3.15修正，修
正B-3組公共建築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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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築物與無障礙設施(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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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適用標準 

公共建築物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
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其替代改
善計畫，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共建築物已依中華民國85年11月27日修正施行之本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10章規定設置或核定之替代改善計畫改善者，視同具替代
性功能。 

（二）公共建築物未改善者，得依第11點規定改善之，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前項建築物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應改善者，應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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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27 97.07.01 102.01.01 

﹙已依85.11.27標準改善者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未改善者依本原則第11點或第12點改善之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補充解釋比照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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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類、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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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資格與任務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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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由相
關主管單位、建築師公
會、各障礙類別之身心障
礙團體並邀請有關之專家
學者組設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
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分類、分期、分區
改善執行計畫及期
限之擬定。 

（二）各類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項目優先改善
次序之擬定。 

（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
善計畫之諮詢及指
導。 

（四）公共建築物可否提
具替代改善計畫之
認定及替代改善計
畫之審核。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由相
關主管單位、建築師公
會、各障礙類別之身心障
礙團體並邀請有關之專家
學者組設公共建築物行動
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辦理下列事
項： 

（一）分類、分期、分區
改善執行計畫及期
限之擬定。 

（二）各類建築物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項目
優先改善次序之擬
定。 

（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
善計畫之諮詢及指
導。 

（四）公共建築物可否提
具替代改善計畫之
認定及替代改善計
畫之審核。 

配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十章業於一百零一年十
月一日修正為無障礙建築物專
章，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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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
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
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
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
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
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
員培訓講習結業證
書。 

（二）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
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勘檢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四）相關專業領域之專家
學者。 

七、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應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
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
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
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
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
員培訓講習結業證
書。 

（二）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
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勘檢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四）相關專業領域之專家
學者。 

配合第六點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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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聘任
之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
應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諮
詢及審查實務講習，其講
習項目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
築物專章、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
容。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
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則內容。 

（三）諮詢及審查注意事
項（含諮詢及審查錯
誤樣態說明）。 

（四）諮詢及審查程序。 

（五）諮詢及審查任務。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一、本點新增。 

二、因諮詢及審查小組辦理事
項與無障礙法規息息相
關，為利推動落實既有公
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
善，參照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規
定，納入應辦理實務講習
時間及項目之規定，以利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
境改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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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得終止聘任： 

（一）執行諮詢及審查案
件違反本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章、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以下簡稱本規
範）或本原則規定。 

（二）其他經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者。 

  一、本點新增。 

二、諮詢及審查人員辦理第六
點所定事項時，如有違反無
障礙相關法規或有其他情節
重大，不適任之情形時，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勘檢
人員之聘任，以維諮詢及審
查作業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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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規協助性規定 

公共建築物依本原則規定改善增設之坡道或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各層樓地板面積。但單獨增設之昇降機間及乘場面積合計不

得超過二十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不受建築物高度限制。但坡道設有頂蓋其高度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高度加三

公尺，昇降機間高度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加六公尺。 

【增設一般升降機】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 
（第2項） 
本規則中華民國100年2月27日修正生效前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
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

不得超過12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6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應依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

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83 

內政部101年3月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1653號函： 
｢......揆其立法意旨，係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行動不便者之需求而增訂，其適用範圍
仍針對100年2月27日修正生效前之5層以下合法建築物而言，是以，實施建築管理
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自得適用上開第55條第2項規定……｣已有明示，要屬100
年2月27日前之五層以下合法建築物，即有本條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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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主使用改善原則 

 105.12.15修正重點 

一、序文增列「得於維持行動不便者自主使用之原則下」明示
改善原則訂定之立法意旨。 

二、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者，得依改善原則辦
理。但改善原則未明列者，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辦理改善。查第11點部分規定與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內容一致，非屬改善原則，爰予以刪除回歸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避難層坡道及扶手無須改善情形。 

四、考量昇降機呼叫鈕中心線高度若大於現行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404.2規定者不易改善，爰於昇降設備增訂如設
置於輪椅者可及範圍之120公分以下者，無須改善；惟如大
於120公分時，仍應設置協助使用之輔具或服務鈴，以利使
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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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旅館已於一樓設有無障礙客房，且其他樓層未設有住
宿以外之服務性設施、附屬設備者，僅提供住宿使用，已
可通達無障礙客房，爰列為昇降設備無須改善情形。至服
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查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已訂有
附屬設備之例舉，且因旅館之型態不一，逐一列舉相關服
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恐有掛一漏萬之虞，將由各主管建築
機關依個案情形予以核處，增加彈性。 

六、修正廁所盥洗室「門之淨寬」為「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
之淨寬」，增列不得使用凹入式、扭轉式（含喇叭鎖）之
門把及鎖扣、迴轉空間尺度、洗面盆得免設置得免於兩側
及前方環繞洗面盆設置扶手之例外規定。 

七、因扶手設置與行動不便者能否順利使用馬桶有密切關係，
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進行設置，以便於使用
，爰予以刪除廁所盥洗室「5.下列設施應改善」回歸依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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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增列浴室之改善規定。明定通達浴室之無障礙通路寬度
與門之設置規定。至既有公共建築物如設有無障礙客房
（含廁所盥洗室、浴室）者，則無需另外設置無障礙浴
室，爰列為無須改善情況。 

九、停車空間：酌作文字修正。 

十、增列無障礙客房改善規定。 

107.4.20修正重點 

 增列無障礙客房門之改善規定，明定通達無障礙客房之無
障礙通路行進方向與客房門開啟方向一致，或客房門前方
已可提供直徑150公分之迴轉空間者，使用輪椅之行動不
便者可直行進入客房，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不得
小於7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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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05.12.15修正重點 

一、序文增列「得於維持行動不便者自主使用
之原則下」明示改善原則訂定之立法意
旨。 

二、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者，
得依改善原則辦理。但改善原則未明列
者，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
理改善。查第11點部分規定與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內容一致，非屬改善原
則，爰予以刪除回歸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規定辦理，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避難層坡道及扶手無須改善情形。 

七、自主使用改善原則 

扶手不得突出走道，會造成橫向行走的人有撞擊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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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05.12.15修正重點】 

 考量昇降機呼叫鈕中心線高度若大於
現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404.2
規定者不易改善，爰於昇降設備增訂
如設置於輪椅者可及範圍之120公分以
下者，無須改善；惟如大於120公分時，
仍應設置協助使用之輔具或服務鈴，
以利使用。 

 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一百六十七條之一係要求應妥予考量
行動不便者進出空間之需求，設置無
障礙通路通達居室與無障礙設施設備。 

如一般旅館已於一樓設有無障礙客房，
且其他樓層未設有住宿以外之服務性

設施、附屬設備者，僅提供住宿使
用，已可通達無障礙客房，爰列為昇
降設備無須改善情形。 

至服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查觀光旅
館建築及設備標準已訂有附屬設備之
例舉，且因旅館之型態不一，逐一列
舉相關服務性設施、附屬設備恐有掛
一漏萬之虞，將由各主管建築機關依
個案情形予以核處，增加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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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5修正重點】 

 修正廁所盥洗室「門之淨寬」為「門
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增列
不得使用凹入式、扭轉式（含喇叭鎖）
之門把及鎖扣、迴轉空間尺度、洗面
盆得免設置得免於兩側及前方環繞洗
面盆設置扶手之例外規定。 

89 



90 無障礙廁所得採用折疊或
雙軌式推拉門 

不得使用凹入式、扭轉式（含喇叭鎖）之門
把和鎖扣 

【105.12.15修正重點】 

 增列浴室之改善規定。 

明定通達浴室之無障礙通路寬度與門
之設置規定。至既有公共建築物如設
有無障礙客房（含廁所盥洗室、浴
室）者，則無需另外設置無障礙浴
室，爰列為無須改善情況。 

 停車空間：酌作文字修正。 

90 



91 

150 

【105.12.15修正重點】 

 增列無障礙客房之改善規定。 

【107.04.20修正重點】 

 增列無障礙客房之無障礙通路行進方向與客房門開啟方向一致，或客房門前方已可提供直徑150公分之迴轉
空間者，使用輪椅之行動不便者可直行進入客房，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不得小於7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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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持服務替代原則(計畫) 
【105.12.15修正重點】 

第一項序文增列「得提供支援服務協助原則
下」明示替代原則訂定之立法意旨。 

既有公共建築物以替代原則或其他替代方案
提具替代改善計畫進行改善者，須依第五點

規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後，依其
計畫改善內容及時程辦理。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為增加替代改善之彈性，僅明定建築物避難
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
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
坡道之空間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設置

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臺等，並
設有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 
避難層出入口設有自動感應門時，因門可自
動開啟，其前方之操作平台得不受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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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5修正重點】 
昇降設備酌作文字修正。 
增訂無障礙客房之替代原則。 

因依本點之替代原則或其他提具替代改善計畫需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有關廁所盥
洗室、浴室、停車空間修正為得以人員協助至適當範圍內之設施替代，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
轄區內狀況因地制宜考量，以增加改善替代之彈性，爰增訂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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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勘檢作業原則 

時間 相關辦理情形 

86.11.13 
台（86）內營字第8689035號函頒「研商新建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
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執行案會議記錄結論」，利各級主管建
築機關落實新建公共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之無障礙設施勘檢執行作業。 

99.12 

立法院原於99年12月研議將勘檢制度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
條第2、3項，經本案連署立法委員同意不修法，以三點附帶決議方式請
本部據以研議辦理： 
1.訂定更明確之勘檢執行原則 
2.勘檢作業執行情形應納入年度督導 
3.明定各地方政府聘任委員應取得本署於97.7.1以後委託辦理之公共建
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
書及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 

100.4.13及100.11.25兩次召會研商 

101.1.10 
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0126號函訂定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
原則 

105.11.7 台內營字第1050814759號函修正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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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修正規定 
 

一、為落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辦理公共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以下簡稱勘檢作業），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範圍如下： 

（一）申請新建及增建使用執照之公共建築物。 

（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公共建築物。 

（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無障礙
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之公共建築物。 

三、第二點適用範圍之公共建築物應由勘檢小組辦理勘檢。但第二點第
二款及第三款之公共建築物得提經公共建築物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同意後，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派員辦理勘檢。 

四、勘檢小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
築師公會代表共同組成，每次實地勘檢應包括上述各類人員，勘檢
小組應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期間內，提出勘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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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勘檢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委託辦
理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
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 

（二）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
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勘檢小
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聘任之勘檢人員，應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
實務講習，其講習項目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內容。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則內容。 

（三）勘檢注意事項（含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四）勘檢程序。 

（五）勘檢任務。 

（六）其他相關事項。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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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共建築物勘檢不符規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改正，公共建
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得申請復核，申請書格式
如附表一。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十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公共建築物起造人、
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核復書格式如附表二。必要時得召開
復核會議，並視實際情形邀請公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及設計建築師、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築師公會代表
列席。 

八、勘檢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聘任： 

（一）執行勘檢案件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
物專章、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或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規定。 

（二）執行勘檢案件未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之無障礙設施勘檢
表辦理。 

（三）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九、勘檢作業所須相關費用，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規定編列預算支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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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聘任
之勘檢人員，應辦理至少
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
，其講習項目如下：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
物專章、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內
容。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內容。 

（三）勘檢注意事項（含勘
檢實例錯誤樣態說
明）。 

（四）勘檢程序。 
（五）勘檢任務。 
（六）其他相關事項。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
任之勘檢人員，辦理至少
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
，其講習內容如下： 

（一）勘檢注意事項（含勘檢
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二）勘檢程序。 
（三）勘檢任務。 
（四）其他相關事項。 

一、明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
對聘任之勘檢人員，辦理
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
講習，並增列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
建築專章、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
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為講習項目，以利勘檢作
業之執行。 

二、各主管建築機關所舉辦之
講習頻率得視當地情形與
需求自行決定，並得與其
他主管建築機關合併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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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公共建築物勘檢認為不符
規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通知改正，公共建築物
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得申請復核，
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一。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十
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公共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
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核復
書格式如附表二。必要時
得召開復核會議，並視實
際情形邀請公共建築物起
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機
關負責人，及設計建築師
、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
築師公會代表列席。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公共建築物於無障礙

設施勘檢作業時如有異議
得申請復核，並訂定復核
申請書及核復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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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勘檢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
終止聘任： 

（一）執行勘檢案件違反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或既有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
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規定。 

（二）執行勘檢案件未依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之無
障礙設施勘檢表辦理。 

（三）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一、本點新增。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作
業原則所聘任之勘檢人
員，係在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
築機關之指揮監督下，協
助落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勘檢作業，以達成推
動無障礙環境目的之行政
助手。勘檢人員執行勘檢
案件時，如有違反無障礙
相關法規或未依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所訂定之勘檢表
辦理或有其他情節重大，
有不適任之情形時，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勘檢
人員之聘任，以維勘檢作
業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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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復核申請書 

受文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 

建築物名稱  申請日期  

建築物用途  掛號文號  

建造執照號碼  使用執照號碼  

建
築
物 

建
築
基
地 

使用分區  申請人 
（公共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 

姓名  

地址  地址  

地號  電話  

申請復核異議事項 申請復核理由說明 

（請摘錄原報告內容） 

 

 

 

附表二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復核核定書 

受文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 

建築物名稱  申請日期  

建築物用途  掛號文號  

建造執照號碼  使用執照號碼  

 

建
築
物
建

築
基
地 

使用分區  申請人 
（公共建築物起造

人、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 

姓名  

地址  地址  

地號  電話  

申請復核事項 核定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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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publicwork.ntpc.gov.tw/home.jsp?id=106&pa
rentpath=0,4,2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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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 勘檢小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身心障礙福利

團體及建築師公會代表共同組成，每次實地勘檢應包括
上述各類人員，勘檢小組應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期間
內，提出勘檢報告。且各直轄市、縣（市）並已訂有無障
礙設施勘檢表，於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時
應依上開勘檢表進行查核。如於實地勘檢過程中有增加相
關法規未予規範之部分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即
應加以說明。 

• 「行政助手」係指公權力主體以外私人或民間團體，在行
政機關之指揮監督下，協助遂行行政任務，以達成行政目
的之謂。其行為視為其所輔助機關之行為，並無獨立之法
律地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
作業原則所聘任之勘檢人員係屬上開所稱之行政助手，惟
若如有不適任之情事時，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仍應予解除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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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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